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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对照表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交易细则》条文修订对照表
注：加双删除线表示删除内容，红色字体加粗表示新增内容
	修订版
	2023年11月17日版本

	第三十八条  各上市品种合约的一般月份套期保值额度和临近月份套期保值额度实行审批制。
一般月份套期保值额度的申请方式分为按合约方式申请和按品种方式申请。按合约方式申请一般月份套期保值额度的，取得的额度只能用于申请合约。按品种方式申请一般月份套期保值额度的，取得的额度可以用于申请品种所有已挂牌合约。各品种适用的申请方式由能源中心另行公布，能源中心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调整。
按合约方式申请一般月份套期保值额度的，参照本细则各品种有关业务规定的时间进行。
按品种方式申请一般月份套期保值额度的，全年任一交易日均可提出。额度的有效期为自批准日起至次年6月30日。
客户应当向开户机构提交套期保值交易持仓额度申请，开户机构审核后按照规定向能源中心办理申请手续；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应当直接向能源中心提交套期保值交易持仓额度申请。
	第三十八条  各上市品种合约的一般月份套期保值额度和临近月份套期保值额度实行审批制。
客户应当向开户机构提交套期保值交易持仓额度申请，开户机构审核后按照规定向能源中心办理申请手续；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应当直接向能源中心提交套期保值交易持仓额度申请。


	第三十九条  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或者客户按品种或按合约方式申请一般月份套期保值额度，应当按照合约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一般月份套期保值额度申请（审批）表，包括申请人基本信息、申请品种或合约、一般月份套期保值额度需求及其他信息；
……

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或者客户可以按合约方式一次申请多个合约的一般月份套期保值额度。
	第三十九条  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或者客户申请一般月份套期保值额度，应当按照合约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一般月份套期保值额度申请（审批）表，包括申请人基本信息、申请合约、一般月份套期保值额度需求及其他信息；
……

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或者客户可以一次申请多个合约的一般月份套期保值额度。

	第四十六条  未申请临近月份套期保值额度的，一般月份套期保值额度进入临近交割月份后，可以按规定数额自动转化为该阶段的套期保值额度，具体实施品种、实施时间及转化数额由能源中心另行通知。能源中心按照一般月份套期保值额度与该上市品种临近交割月份一般持仓限额中的较低标准，转化为临近月份套期保值额度。
相关品种套期保值持仓临近交割期整数倍调整参照一般持仓整数倍调整方法执行。
	第四十六条  未申请临近月份套期保值额度的，一般月份套期保值额度进入临近交割月份后，能源中心按照一般月份套期保值额度与该上市品种临近交割月份一般持仓限额中的较低标准，转化为临近月份套期保值额度。
相关品种套期保值持仓临近交割期整数倍调整参照一般持仓整数倍调整方法执行。


	第五十一条  取得套期保值交易持仓额度的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或者客户在套期保值交易持仓额度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频繁进行开平仓交易，或者利用取得的额度影响或者企图影响市场价格的，能源中心可以视情节轻重，采取谈话提醒、书面警示、调整或者取消套期保值交易持仓额度、限制开仓、限期平仓、强行平仓等措施：。
（一）使用套期保值交易持仓额度频繁进行开平仓交易，且无法说明正当理由的；

（二）交易行为不符合经济合理性，且无法说明正当理由的；

（三）交易所认定的其他不符合套期保值目的的情形。
	第五十一条  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或者客户在套期保值交易持仓额度内频繁进行开平仓交易，或者利用取得的额度影响或者企图影响市场价格的，能源中心可以视情节轻重，采取谈话提醒、书面警示、调整或者取消套期保值交易持仓额度、限制开仓、限期平仓、强行平仓等措施。

	第六十九条 按合约方式申请原油期货合约、原油期货期权合约的一般月份套期保值额度应当在该套期保值所涉合约挂牌至交割月份前第三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之间提出，逾期能源中心不再受理。按品种方式申请套期保值额度的，按照本细则第三十八条之规定执行。
原油期货合约、原油期货期权合约的临近月份套期保值额度的申请应当在该合约交割月份前第四三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至交割月份前第二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之间提出，临近月份套利额度的申请应当在该合约交割月份前第三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至交割月份前第二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之间提出。逾期能源中心不再受理。
	第六十九条 原油期货合约、原油期货期权合约的一般月份套期保值额度应当在该套期保值所涉合约挂牌至交割月份前第三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之间提出，逾期能源中心不再受理。

     原油期货合约、原油期货期权合约的临近月份套期保值额度的申请应当在该合约交割月份前第四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至交割月份前第二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之间提出，临近月份套利额度的申请应当在该合约交割月份前第三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至交割月份前第二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之间提出。逾期能源中心不再受理。



	第七十二条 按合约方式申请低硫燃料油期货合约的一般月份套期保值额度应当在该套期保值所涉合约挂牌至交割月份前第三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之间提出。逾期能源中心不再受理。按品种方式申请套期保值额度的，按照本细则第三十八条之规定执行。
低硫燃料油期货合约的临近月份套期保值额度的申请应当在该合约交割月份前第四三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至交割月份前第二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之间提出；临近月份套利额度的申请应当在该合约交割月份前第三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至交割月份前第二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之间提出。逾期能源中心不再受理。
	第七十二条 低硫燃料油期货合约的一般月份套期保值额度应当在该套期保值所涉合约挂牌至交割月份前第三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之间提出。逾期能源中心不再受理。

低硫燃料油期货合约的临近月份套期保值额度的申请应当在该合约交割月份前第四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至交割月份前第二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之间提出；临近月份套利额度的申请应当在该合约交割月份前第三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至交割月份前第二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之间提出。逾期能源中心不再受理。

	第七十五条 按合约方式申请20号胶期货合约的一般月份套期保值额度应当在该套期保值所涉合约挂牌至交割月份前第二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之间提出。逾期能源中心不再受理。按品种方式申请套期保值额度的，按照本细则第三十八条之规定执行。
20号胶期货合约的临近月份套期保值额度的申请应当在该合约交割月份前第三二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至交割月份前第一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之间提出；临近月份套利额度的申请应当在该合约交割月份前第二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至交割月份前第一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之间提出。逾期能源中心不再受理。
	第七十五条 20号胶期货合约的一般月份套期保值额度应当在该套期保值所涉合约挂牌至交割月份前第二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之间提出。逾期能源中心不再受理。
20号胶期货合约的临近月份套期保值额度的申请应当在该合约交割月份前第三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至交割月份前第一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之间提出；临近月份套利额度的申请应当在该合约交割月份前第二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至交割月份前第一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之间提出。逾期能源中心不再受理。


	第七十八条 按合约方式申请阴极铜期货合约的一般月份套期保值额度应当在该套期保值所涉合约挂牌至交割月份前第二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之间提出。逾期能源中心不再受理。按品种方式申请套期保值额度的，按照本细则第三十八条之规定执行。
阴极铜期货合约的临近月份套期保值额度的申请应当在该合约交割月份前第三二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至交割月份前第一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之间提出；临近月份套利额度的申请应当在该合约交割月份前第二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至交割月份前第一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之间提出。逾期能源中心不再受理。
	第七十八条 阴极铜期货合约的一般月份套期保值额度应当在该套期保值所涉合约挂牌至交割月份前第二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之间提出。逾期能源中心不再受理。

阴极铜期货合约的临近月份套期保值额度的申请应当在该合约交割月份前第三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至交割月份前第一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之间提出；临近月份套利额度的申请应当在该合约交割月份前第二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至交割月份前第一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之间提出。逾期能源中心不再受理。

	第八十一条  按合约方式申请集运指数（欧线）期货合约的一般月份套期保值额度应当在该套期保值所涉合约挂盘至最后交易日前第八个交易日之间提出，逾期能源中心不再受理。按品种方式申请套期保值额度的，按照本细则第三十八条之规定执行。
集运指数（欧线）期货合约临近月份套期保值额度和套利额度的申请应当在该合约交割月份前第一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至最后交易日前第五个交易日之间提出，逾期能源中心不再受理。
    集运指数（欧线）期货合约临近月份套期保值额度在最后交易日前第七个交易日至最后交易日前第三个交易日可以重复使用，自最后交易日前第二个交易日起不得重复使用。
	第八十一条  集运指数（欧线）期货合约的一般月份套期保值额度应当在该套期保值所涉合约挂盘至最后交易日前第八个交易日之间提出，逾期能源中心不再受理。
    集运指数（欧线）期货合约临近月份套期保值额度和套利额度的申请应当在该合约交割月份前第一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至最后交易日前第五个交易日之间提出，逾期能源中心不再受理。
    集运指数（欧线）期货合约临近月份套期保值额度在最后交易日前第七个交易日至最后交易日前第三个交易日可以重复使用，自最后交易日前第二个交易日起不得重复使用。

	第八十五条  本细则自20262023年111月121日起实施。
	第八十五条  本细则自2023年11月21日起实施。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风险控制管理细则》条文修订对照表
注：红色字体加粗表示新增内容，加双删除线阴影表示删除内容

	修订版
	2023年10月18日版本

	第二十五条  持仓限额制度包括下列内容: 

（一）根据不同上市品种的具体情况，分别确定每一品种每一月份合约的限仓数额；
（二）根据某一月份合约在其交易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分别适用不同的限仓数额，临近和进入交割月份的合约限仓数额从严控制；
（三）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经纪参与者和境外中介机构按照规定实行比例限仓原则，具体标准由能源中心另行确定；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和客户实行比例、数额限仓；
（四）套期保值交易持仓、套利交易持仓的限仓数额由能源中心审批确定；
（五）能源中心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对不同的上市品种、合约，对特定客户、部分或者全部会员、境外特殊参与者，制定日内开仓交易量，具体标准由能源中心另行确定。
	第二十五条  持仓限额制度包括下列内容: 

（一）根据不同上市品种的具体情况，分别确定每一品种每一月份合约的限仓数额；
（二）根据某一月份合约在其交易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分别适用不同的限仓数额，临近和进入交割月份的合约限仓数额从严控制；
（三）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经纪参与者和境外中介机构按照规定实行比例限仓原则，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和客户实行比例、数额限仓；
（四）套期保值交易持仓、套利交易持仓的限仓数额由能源中心审批确定；
（五）能源中心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对不同的上市品种、合约，对特定客户、部分或者全部会员、境外特殊参与者，制定日内开仓交易量，具体标准由能源中心另行确定。

	第六十五条  原油期货合约在上市运行不同阶段一般持仓的限仓比例和持仓限额按照下表执行：
合约挂牌至交割月份前第一月
合约挂牌至交割月份前第三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交割月份
前第二月
交割月份
前第一月
某一期货合约持仓量（手）
限仓比例（%）
限仓数额（手）
限仓数额（手）
限仓数额（手）
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经纪参与者、境外中介机构
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
客户
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
客户
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
客户
原油期货
≥7.5万
25

3000

3000

1500

1500

500

500

注：表中持仓量、限仓数额按照单向计算。
	第六十五条  原油期货合约在上市运行不同阶段一般持仓的限仓比例和持仓限额按照下表执行：
合约挂牌至交割月份前第一月
合约挂牌至交割月份前第三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交割月份
前第二月
交割月份
前第一月
某一期货合约持仓量（手）
限仓比例（%）
限仓数额（手）
限仓数额（手）
限仓数额（手）
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经纪参与者、境外中介机构
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
客户
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
客户
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
客户
原油期货
≥7.5万
25

3000

3000

1500

1500

500

500

注：表中持仓量、限仓数额按照单向计算。

	第六十九条  低硫燃料油期货合约在上市运行不同阶段一般持仓的限仓比例和持仓限额按照下表执行：
合约挂牌至交割月份前第一月
合约挂牌至交割月份前第三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交割月份前
第二月
交割月份前第一月
某一期
货合约
持仓量
限仓比例（%）
某一期
货合约
持仓量
限仓比例（%）
和限仓数额(手)

限仓数额(手)

限仓数额(手)

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经纪参与者、境外中介机构
非期货
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
客户
非期货公司
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
客户
非期货
公司
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
客户
低硫燃料油期货
≥10万手
25
≥10万手
10

10

1500

1500

500

500

＜10万手
10000

10000

注：表中持仓量、限仓数额按照单向计算。
	第六十九条  低硫燃料油期货合约在上市运行不同阶段一般持仓的限仓比例和持仓限额按照下表执行：
合约挂牌至交割月份前第一月
合约挂牌至交割月份前第三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交割月份前
第二月
交割月份前第一月
某一期
货合约
持仓量
限仓比例（%）
某一期
货合约
持仓量
限仓比例（%）
和限仓数额(手)

限仓数额(手)

限仓数额(手)

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经纪参与者、境外中介机构
非期货
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
客户
非期货公司
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
客户
非期货
公司
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
客户
低硫燃料油期货
≥10万手
25

≥10万手
10

10

1500

1500

500

500

＜10万手
10000

10000

注：表中持仓量、限仓数额按照单向计算。


	第七十四条  20号胶期货合约在上市运行不同阶段一般持仓的限仓比例和持仓限额按照下表执行：
合约挂牌至交割月份
合约挂牌至交割月份前第二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交割月份前第一月
交割月份
某一期货合约持仓量（手）
限仓比例（%）
限仓数额
（手）
限仓数额
（手）
限仓数额
（手）
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经纪参与者、境外中介机构
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
客户
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
客户
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
客户
20号胶期货
≥5万手
25
2000

2000

600

600

200

200

注：表中持仓量、限仓数额按照单向计算。
	第七十四条  20号胶期货合约在上市运行不同阶段一般持仓的限仓比例和持仓限额按照下表执行：
合约挂牌至交割月份
合约挂牌至交割月份前第二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交割月份前第一月
交割月份
某一期货合约持仓量（手）
限仓比例（%）
限仓数额
（手）
限仓数额
（手）
限仓数额
（手）
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经纪参与者、境外中介机构
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
客户
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
客户
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
客户
20号胶期货
≥5万手
25

2000

2000

600

600

200

200

注：表中持仓量、限仓数额按照单向计算。

	第八十条  阴极铜期货合约在上市运行不同阶段一般持仓的限仓比例和持仓限额按照下表执行：
合约挂牌至交割月份
合约挂牌至交割月份前第二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交割月份前第一月
交割月份
某一期货合约持仓量（手）
限仓比例（%）
某一期货合约持仓量
限仓比例（%）
和限仓数额（手）
限仓数额
（手）
限仓数额
（手）
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经纪参与者、境外中介机构
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
客户
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
客户
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
客户
阴极铜期货
≥7万手
25
≥7万手
10

10

3500

3500

700

700

＜7万手
7000

7000

注：表中持仓量、限仓数额按照单向计算。
	第八十条  阴极铜期货合约在上市运行不同阶段一般持仓的限仓比例和持仓限额按照下表执行：
合约挂牌至交割月份
合约挂牌至交割月份前第二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交割月份前第一月
交割月份
某一期货合约持仓量（手）
限仓比例（%）
某一期货合约持仓量
限仓比例（%）
和限仓数额（手）
限仓数额
（手）
限仓数额
（手）
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经纪参与者、境外中介机构
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
客户
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
客户
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
客户
阴极铜期货
≥7万手
25

≥7万手
10

10

3500

3500

700

700

＜7万手
7000

7000

注：表中持仓量、限仓数额按照单向计算。

	第八十七条 集运指数（欧线）期货合约在上市运行不同阶段一般持仓的限仓比例和持仓限额按照下表执行：

合约挂盘至交割月份
合约挂盘至最后交易日前第八个交易日

最后交易日前第七个交易日至最后交易日前第三个交易日

最后交易日前第二个交易日至最后交易日

某一期

货合约持仓量（手）
限仓比例（%）

限仓数额（手）
限仓数额(手)

限仓数额(手)
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经纪参与者、境外中介机构

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
客户
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

客户

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
客户
集运指数（欧线）期货
≥3万手

25

1200

1200

360

360

120
120
注：表中持仓量、限仓数额按照单向计算。
	第八十七条 集运指数（欧线）期货合约在上市运行不同阶段一般持仓的限仓比例和持仓限额按照下表执行：

合约挂盘至交割月份

合约挂盘至最后交易日前第八个交易日

最后交易日前第七个交易日至最后交易日前第三个交易日

最后交易日前第二个交易日至最后交易日

某一期

货合约持仓量（手）

限仓比例（%）

限仓数额（手）
限仓数额(手)

限仓数额(手)
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经纪参与者、境外中介机构

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
客户
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

客户

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
客户
集运指数（欧线）期货
≥3万手

25

1200

1200

360

360

120
120
注：表中持仓量、限仓数额按照单向计算。

	第九十四条 本细则自20262023年110月118日起实施。
	第九十四条 本细则自2023年10月18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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